
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文件

榕海渔规〔2024〕4号

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《福州市稻（农）

渔综合种养项目验收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：

《福州市稻（农）渔综合种养项目验收办法》已经福州市

海洋与渔业局 2024 年第 17 次局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《福州市稻（农）渔综合种养项目验收办法》适用于市级

财政资金支持的稻（农）渔综合种养项目的申报、评审、验收

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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